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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取福島核能事故教訓，以增進美國核電廠安全 

─加強核電廠安全設計基準、人員訓練與公司監管、緊急備用電源等 

蕭國鑫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為了避免美國核電廠營運商對於核能安全過於自信，導致發生類

似日本福島核電廠的災難事件。美國國家科學院發布「記取福島核災

教訓，以增進美國核電廠安全」報告，藉由福島核能事故教訓，針對

(1)核電廠安全設計基準；(2)人員訓練與公司監管；(3)緊急備用電源

等三大事項進行檢討，以改進美國核電廠的安全措施及提高安全功

能。 

美國國家科學院評估目前美國核電廠安全措施後指出，應該提高

核電廠的應變能力，以增強災害應變能力，包括對所有可能影響核電

廠安全的訊息需要積極採取行動、加強核電業者與核能管理委員會

(NRC)對嚴重事故的處理與判斷能力、將現代風險概念納入核安全法

規、修改緊急預算應對可能發生的嚴重核能事故、確實監控核能安全

文化及增加核安透明度、增加溝通交流與評估改進核能安全等。另外，

對於恐怖攻擊亦需要重新檢視，對於用過核燃料與高放射性廢棄物貯

存，以及其他安全及保障措施亦需要重新評估。 

關鍵字: 核能發電、核能管理委員會(NRC)、核電工業、猶卡山計畫 

 

一、 前言 

2011 年 3 月，日本東北地區太平洋海域因為地震引發嚴重的海

嘯，使得福島核電廠受到重大衝擊與破壞，導致核能輻射外洩重大事

故，以及事件發生當時，附近約 10 萬居民疏散及居住臨時房屋的窘

境。事故發生之後，世界上有核能的國家均對其國內的核電廠安全重

新進行檢視，並審慎評估日本福島事件發生原因的始末，以尋求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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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對策。而在各國評估核能安全後，如美國、英國、韓國、中國大

陸…等繼續發展核能的國家，均對其國內的核能安全採取安全加強措

施。 

由於福島核能事故並非單純的天然災害，而是天災加上人為的疏

失所致[7]。為避免美國核電廠營運商對於核能安全過於自信，導致

發生類似日本福島核電廠的災難事件；美國國家科學院於 2014 年 7

月發布「記取福島核災教訓，以增進美國核電廠安全」報告[6]，說

明需要藉由福島核事故來改進核電廠的安全；而美國境內的核電廠營

運商及監管機構必須隨時準備及時採取行動，以進一步認識自然災害，

並提高核電廠的安全功能。 

 

二、 美國的核能發電情形 

依據世界核能協會(WNA)2014 年 3 月資料，美國境內仍運作的

核電廠有 100部核能機組(2012年占美國年發電量 19%，如圖 1)；另

依據美國能源情報署(EIA)2014 年資料[5]，NRC 已經批准境內 70%

以上的核能電廠再延長 20年許可，另外亦有四部新增的核能機組(裝

置容量 5.5GW)正在興建中。 

 

 

資料來源: EIA2014 

圖 1、2012年美國各類能源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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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6月美國猶卡山(Yucca Mountain)核廢料儲存計畫終止後，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法院推翻了 NRC 的核能廢棄物信心規則的某些

規定，並指出 NRC應分析從來沒有建立一個永久性核能廢棄物處置

庫的環境後果[8]。因此，雖然核電行業繼續提出牌照續期申請，但

是 NRC在 2012年 8月做出回應，即暫停美國境內現有核電廠許可

證更新審查，以及新核電廠的經營許可證的發放。2014 年 9 月 18

日，NRC頒發新的修改規定，更名為核廢料續存儲存規則，使得同

年 10月 20日，NRC可以繼續發放更新許可證及新的營業執照。目

前 NRC 已經審查通過美國境內 100 部尚在運轉中的核電反應爐共

74部(圖 2與圖 3)。 

 

資料來源：NRC 

圖 2、NRC審查通過美國核電廠延期運轉的數量與年代 

 

 

資料來源：NRC 

圖 3、NRC審查通過美國境內延期運轉的核電廠位置圖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4-09-19/pdf/2014-222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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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福島核事故與美國對策 

(一)地震與海嘯規模超過福島核電廠安全設計基準 

依據美國國家科學院報告[6]，日本福島事件原因為由震度 9級

的地震和引發的海嘯(複合效應)所造成；而且許多證據顯示，日本福

島第一核電廠的設計基礎，對於防止海嘯入侵的安全度是不夠的。

另外，日本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委員田中三彥(TANAKA, Mitsuhiko)

亦明白指出，海嘯發生之前，福島核電廠的許多設備，甚至是外部

供電設施，已因為地震波震動造成破壞；因為沒有外部電源的電力

供給，導致幫浦無法運作提供冷卻，備用之柴油發電機也被 50分鐘

後，隨之而來的海嘯破壞，這是造成核災最重要原因，甚至後來發

生的氫爆，都是這些原因造成的[4]。因此，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的

首要教訓，是記取核電廠經營人員及監管機構必須積極尋求影響核

電廠安全的潛在危害新訊息，且工廠操作員在採取對策時，必須及

時採取行動，以避免這些新的潛在危害訊息，在核電廠內造成重大

變動風險；所以需要有加強識別能力的安全準則，以及超越評估事

件風險和管理的設計基準，包括可能出現罕見的大地震或洪水災害

等。 

 

(二)人員訓練不足與東電公司監管失策 

另一關鍵因素為人員訓練不足，加上東京電力公司判斷錯誤與

監管失策，使得日本內閣無法確實掌握災害情報進行危機管理，最

後導致災害持續擴大，並造成嚴重的輻射外洩。即使日本長年以來

面臨地震海嘯威脅，東電公司沒有防患於未然，發生災害時亦輕忽

災害之規模，災後應變也雜亂無章，而工廠人員訓練不足，同時又

有多個反應爐溫度急遽升高，短時間內缺乏足夠的專業人手應付危

機；在應付不暇的情況下，加劇了核電廠與東電公司總部之通信溝

通障礙，進而影響了危機處理的重要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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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緊急備用電源全部失效 

地震發生之後，需要確保緊急電力的正常運作，以維持核電廠

內的儀控設備操作、安全系統控制、反應爐的冷卻與洩壓，以及同

時加強現場和周邊社區的輻射劑量監控能力，並提供現場和非現場

配套設施之間更可靠的通信聯絡管道。而在福島事件中，地震切斷

了電網電源，海嘯亦淹沒了地下室的緊急發電機；在失去全部電源

後，因為無法控制冷卻反應爐的關鍵設備，使得福島第 1、3、4 號

反應爐的核心溫度急遽升高而崩潰，並導致氫氣爆炸和輻射性物質

外洩。 

 

(四)目前美國核電廠安全措施 

目前美國境內的核電廠運營商和監管機構已經採取相關措施，

如增加操作人員培訓、提升安全系統與核電廠操作程序等。但是現

今對於各核電廠之全面性、有效性、或安全狀態評估結果仍然太早；

因此，必須記取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的教訓，建議需要提高美國境

內核電廠的應變能力，以增強應急功能。歸納結果如下:  

1. 核電廠擁有者及監管機構對可能影響核電廠安全的潛在危害

新訊息，必須積極尋求解決方法與及時採取行動。 

2. 美國核電工業及 NRC應加強特定的核電廠系統、資源和人員

培訓，以有效地應對各種嚴重事故。 

3. 美國核電工業和 NRC應該加強自己的能力，以評估從可能危

害核電廠結構和零組件的設計，進而導致關鍵安全功能損失

事件的風險。美國 NRC應當支持此項努力，透過提供指導方

法和嚴格的同行審查監督，以加強其應變能力。 

4. 美國 NRC應將現代風險概念進一步納入核安全法規中，以增

強這些法規所規定的功能。 

5. 美國核電工業和緊急處理組織應檢查並根據需要修改應急預

案，包括核能安全防護的平衡，使有效應對嚴重的核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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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國 NRC和核電工業必須保持、並不斷地在參與強大安全有

關的核能安全活動中，監控核能安全文化及保持審查機制，

以增加彼此的溝通交流及核安透明度，進而評估和改進核能

安全。 

美國國家科學院是希望藉由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經驗，重新評估

美國核電廠的安全性、安保系統及提升營運人員特殊技能的培訓，包

括提高商業核電廠安全及安全規定、應用設計基準事件的事故和恐怖

襲擊等。另外對於用過核燃料與高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特別是對目前

的存儲安排、核能安全與保障進行重新評估)。這些研究可以探討目

前相關的政策選擇，但不應該涉及非技術價值判斷的政策建議。 

 

(五)核電廠防止恐怖攻擊 

核電廠的安全防護為核能發電最重要的課題，如表 1 為國際間

對核能電廠進行轟炸的事件[9]。鑑於 2001年 911恐怖攻擊事件引發

重大災難，因此，核電廠的硬體防護安全更受到關注。美國 NRC 自

2012 年 2 月核准建造新的核能電廠，除了要求硬體設計須能承受飛

機攻擊、且在電力被切斷時能自動停轉外[1]，核電廠運營者更須具

備管理大型火災或爆炸的危安處理能力。 

 

表 1、國際間針對核電廠進行轟炸的事件[9] 

年 代 事  件  說  明 

1984~1987年 伊拉克轟炸伊朗的布什爾核電廠 

1991年 美國轟炸伊拉克的三個核反應爐和濃縮試驗設施 

1991年 伊拉克發射飛毛腿導彈，攻擊以色列的迪莫納核電廠 

2007年 9月 以色列轟炸敘利亞正在建設中的反應爐 

 

核電廠主結構外圍的硬體是由堅固的圍阻體建築而成，是為最

堅固的結構之一。美國山迪亞國家實驗室曾於 1989 年進行反應爐圍

阻體之撞擊實驗，以 766公里/時速(480英哩/小時)之 F-4幽靈式戰鬥

機撞擊模擬之圍阻體牆，雖然噴射戰機撞毀，但圍阻體仍然安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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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核子不擴散研究」(Nuclear Proliferation 

Prevention Project，NPPP)報告[2]，美國境內已經商轉的核子反應爐

及 3個研究用核子反應爐，若受到較大型民航機撞擊時，沒有一個能

夠抵抗類似 911 之劫持飛機撞毀目標的恐怖攻擊破壞(噴射客機加上

燃油的總重量約達 170 噸)。此份保護美國核子設施免受恐怖攻擊

(Protecting U.S. Nuclear Facilities from Terrorist Attack)的報告顯示，

NRC只規範如何防止由 5或 6人發動的攻擊，例如戰鬥機攻擊(重量

約為 20噸重)，但卻沒有規範如何防止強力狙擊槍或火箭推進榴彈的

攻擊。另外也說明美國境內所有的核能電廠對安全威脅的防護力不足，

包括廠內炸彈級核能物質可能遭竊，並製成武器用來攻擊核電廠，造

成反應爐熔毀等情形[2]。 

核電廠使用的核能物質，美國國務院和能源部已於 2013年開始

採取保護措施，以避免可用來製造核子武器的核能物質被非法或不當

利用。對於恐怖攻擊事件，美國各核能電廠營運商表示，在不增加經

費的情況下，已經竭盡所能提升安全，但防範恐怖攻擊應該是政府的

責任[2]。911事件後，美國政府雖然加強了對於核能電廠的安全防範，

但只規範發生如戰鬥機攻擊的相關事務；因此，未來 NRC 與各核電

廠如何協調加強圍阻體抵禦恐怖攻擊的能力，需要再進一步評估與協

商。 

 

(六)用過核燃料與高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依據美聯社 2011 年 3 月的調查報導，美國各州的核能電廠多年

來已經產生了 71,862 噸的用過核燃料，其中超過四分之三的用過核

燃料，長期存放在核電廠核廢料池的臨時存儲系統中(包含美國 15個

已經永久關閉的核能電廠)；這些地點部分地區接近大型人口密集區，

如華盛頓、波士頓、紐約市、費城與芝加哥等在 50哩輻射落塵區內；

因此，輻射核廢料專家 Kevin Kamps說：這可能是美國最嚴重的單一

安全弱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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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過核燃料存儲在核廢料冷卻池五年後會改為乾式貯藏，並

存放在特製的鉛桶或永久核廢料處置場中；但是乾式貯存相對麻煩，

而且價格昂貴，導致美國部分核電廠存放在冷卻池中的核廢料時間往

往超過五年。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報告提出，大量核廢料若長期

儲存在廢料池中，一旦發生恐怖襲擊，恐會發生嚴重的核災難[6]。

所以在尚未有永久的處理方式之前，儲存於廢料池的核廢料應只是暫

時；而依 Kamps 建議，應將核廢料儲存在經認證的不鏽鋼混凝土箱

內，並遠離反應爐，而後再將這些箱子置放在強化的建築內，或地下

儲藏所；然而這種核廢料儲存方式仍只是暫時，直到存放在永久儲存

場中[3]。 

美國原來規劃內華達州猶卡山地下深處為核廢料儲存場所，並預

估在 2012 年之前，可以正式將全美 113處暫存之核廢料運抵猶卡山

底下永久儲存 10,000 年；但因為地質因素，猶卡山地址已被認定不

適合儲放核廢料，歐巴馬政府遂於 2011 年暫時停止猶卡山計畫。所

以目前美國仍在積極尋找一個新的長期性儲存處所，以備未來之需。 

2014 年 10 月 NRC 核准美國核電廠續期經營許可證取決於幾個

因素，包括安全管理和處置核能廢棄物；由於目前美國仍未決定高階

核廢料儲存地點；因此，NRC 只要確定各核電廠用過的核燃料罐，

在適當時候可以合理與具有安全地處置信心即可(核能廢棄物信心規

則)。此信心可以讓 NRC評估是否通過新反應爐的設置，或是更新舊

有反應爐的營業執照，而不是擴展檢查每個核能廢棄物最終處置貯存

效果[8]。 

 

四、 日本福島事件後，我國加強核電廠的安全措施 

(一)核能防護總體檢 

因應日本福島電廠事故，我國的核能電廠亦進行兩階段防護總體

檢，第一階段之初步核能安全報告於 100年 4月及 5月提出；相關工

作如運轉中及興建中核能電廠總體檢，例如因應地震、水災(如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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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變遷)及超過設計基準事故之防護能力，包括：(1)廠區電源

全部喪失(全黑)事件；(2)廠房/廠區水災事件及防海嘯能力兩項檢討報

告；(3)用過燃料池完整性及冷卻能力；(4)熱移除及最終熱沉能力兩

項檢討報告；(5)事故處理程序與訓練；(6)機組斷然處置程序之建立；

(7)一/二號機組相互支援；(8)複合式災難事件等四項檢討報告；(9)超

過設計基準事故；(10)設備/設施完備性及備品儲備兩項檢討報告。並

在報告完成日前，陸續提出上述 10 項議題之檢討補充資料及後續強

化措施。 

第二階段報告於當年 12月提出，管制要求事項包括：(1)強化耐

震能力；(2)檢討強化防海嘯設計基準之能力；(3)針對設計基準事故，

電廠已建立斷然處置程序等相關應變程序，並定期演練應已具備適當

之能力；(4)對於超出設計基準之狀況，需假設現有設備可能受損，

故需採取加強措施，完成整備並異地儲放；(5)原能會擬定核管案件

之要求；(6)核一、核二、核三廠執行歐盟壓力測試在 101年 2月底(核

四廠在 101年 4月)前提送報告，4月完成國家報告；另原能會亦提出

緊急應變與輻射防護等機制。 

 

(二)核電廠附近地震斷層帶追蹤 

為提高核電廠的避震能力，台電公司亦進行臺灣北部核一廠附近

的山腳斷層及南部核三廠附近恆春斷層新事證評估，並提出規劃核一

廠耐震基準由現有之 0.3g強化為 0.4g之後續補強作業。其中，山腳

斷層資料為民國 89年始出現於地質文獻中(我國核一與核二廠約於民

國 60年初設計，當時設計階段最接近之斷層為非活動性之金山斷層)，

自樹林延伸到金山一帶長約 34 公里，而推估山腳斷層的最近一次活

動，可能在距今約 1 萬年以前，暫列為第二類活動斷層(第一類活動

斷層係指過去 1萬年內曾經活動過的斷層；第二類活動斷層係指過去

10萬年內曾經活動過的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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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地質學者認為山腳斷層通過核一、核二廠附近，亦可能延伸

到外海地區，一旦發生地震，對核一與核二廠將造成衝擊(通常地震

的規模與斷層的長度呈正相關)。台電公司遂於民國 99年辦理「營運

中核能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工作」技術服務計畫，初步結論為確認山腳

斷層在本階段調查海域有延伸線型，推估其總長度至少 74 公里(圖

4)。 

雖然核一廠一、二號機分別於 107年 12月 6日、108年 7月 16

日、核二廠一、二號機亦分別於 110 年 12 月 28 日、112 年 3 月 15

日除役，但是用過燃料仍放置在核電廠裡，所以在核電廠除役後，仍

需考慮若發生地震時，斷層活動是否會影響儲存槽的安全性；因此，

台電對於山腳斷層仍在繼續追蹤調查中。 

 

 

資料來源: 原子能委員會 

圖 4、推估山腳斷層長度可能分布圖 

 

另外，國內學者亦曾分析說明，恆春斷層通過核三廠內部。台電

公司為精確掌握恆春斷層的特性，以詳細評估核三廠廠房結構耐震設

計餘裕等，乃規劃於核三廠的廠址附近海、陸域進行地質勘測、地球



11 
 

物理震測及必要之試驗等，以便進一步評估是否需要進行廠房結構與

設備耐震補強。由地質調查顯示，恆春斷層位於核三廠區外側，離核

島區(反應爐廠房)約 1.1公里；並沒有「恆春斷層根本就在核三廠裡」

的情形。而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最新資料，恆春斷層距今 4萬年前曾

經錯移(暫列為第二類活動斷層)。且由地質調查報告顯示，恆春斷層

海域及陸域全部長度約 41公里，並非學者推估恆春斷層長度超過 50

公里以上。目前台電除對第二類活動斷層的新事證進行地質調查外，

並同時執行核電廠的「耐震餘裕評估」及必要補強。 

 

(三)核電廠放射性廢棄物儲存規劃 

未來我國亦須面對核電廠除役問題，台電公司亦著力在核電廠除

役之準備工作；而優先考量因素亦為安全及環保問題，在核電廠除役

時，除了確保人員安全、土地整復與環境復原外，同時亦兼顧到用過

核燃料的處理與減量問題，目前並繼續尋覓與評估用過核燃料永久儲

存場的最佳場址。 

我國核電廠運轉過程產生的核廢料，包含低放射性與高放射性廢

棄物兩種；低放射性廢棄物的貯存和處置，是將廢棄物埋藏於地下，

藉著多重防護措施，安全地隔離放射性廢棄物於人類生活環境之外。

如1982年起，即將低放射性廢棄物運至蘭嶼貯存場，1996年5月以後

的蘭嶼貯存場已貯滿；目前核能廠產生的低放射性核廢料，均經過壓

縮減量，並放入防腐蝕專用桶子中，分貯存在各核能廠核廢料倉庫

中。 

高放射性核廢料在最終處置尚未被認可之前，國際上的作法仍是

將用過核燃料暫存在核能設施之內；台電亦參照歐、美、日等核能國

家的處理方式，並依照我國法規的規定，將具放射性之用過核燃料，

採取「水池冷卻、乾式貯存、最終處置」等三種方式進行儲放(圖 5)。

目前用過核燃料係貯存於各廠燃料池中，藉由封閉式冷卻水的循環作

用，將用過核燃料冷卻降溫，並以水為屏蔽，以達到對輻射的阻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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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待其冷卻後，將來擬改用乾式貯存法，即於核電廠內興建乾式貯

存設施(採用混凝土護箱技術，將用過核子燃料置入金屬容器內並填

充惰性氣體後加以密封，再將密封鋼罐置入混凝土護箱，藉以保護金

屬容器並降低輻射劑量)，再將冷卻池中的用過核燃料棒移至乾式貯

存設施中，以提供預計存放 40~60 年用過核燃料的中期處置場所，

最後再轉移到最終處置地點。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圖 5、我國用過核子燃料營運時程圖 

 

用過核燃料的最終處置，國際上都一致採用深層地質處置，使

用「多重障蔽」的概念，利用深層地質岩層的隔離阻絕特性，配合必

要的工程手段，將用過核子廢料，深埋在地下三百至一千多公尺處的

適當岩層中，形成層層保護[7]。台電公司亦於 2004年提報「用過核

子廢料最終處置計畫書」，並且獲得原能會核備；目前仍積極推動最

佳選址、勘查與評估中。 

我國最新的核能政策是「確保核安，穩健減核，打造綠能低碳環

境，逐步邁向非核家園」；即在(1)臺灣不容發生缺電或限電；(2)比

照先進國家標準確保核能安全的情況下，政府才會有步驟、有配套地

穩健減核；再配合低碳電源開發的進展，逐步邁向非核家園。而對於

核一~核三廠的營運，目前仍依照規劃時程運轉 40年，而核四未來是

否能順利運轉，仍待全民來決定。美國對於核能安全之看法為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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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非技術價值判斷的政策建議；因此，未來核四的營運與否，可以

仿效美國的作法由專家來決定，而全國民眾可以徵詢專家的意見，再

理性思考決定核四之未來。 

 

五、結論與建議 

1. 為避免核電廠商對於核能安全過於自信，美國政府乃藉由國家科

學院對於核電廠之安全檢討「記取福島核災教訓，以增進美國核

電廠安全」報告，針對福島核事故之(1)核電廠安全設計基準；(2)

人員訓練與公司監管；(3)緊急備用電源等三大事項進行檢討，以

改進核電廠的安全。而核電廠營運商及 NRC亦必須隨時準備與及

時採取行動，以進一步認識自然災害，並提高核電廠的安全功能，

避免發生類似日本福島核電廠的災難事件。 

2. 評估目前美國核電廠安全措施，建議應該提高美國核電廠的應變

能力，以增強應急能力，包括：(1)對可能影響核電廠安全的潛在

危害新訊息，核電廠擁有者及監管機構必須積極尋求和及時採取

行動；(2)核電工業及 NRC應加強特定的核電廠系統、資源和人員

培訓，以有效應對嚴重事故；(3)核電工業和 NRC應該加強能力，

以評估可能危害核電廠結構和零組件的設計，進而導致關鍵安全

功能的損失事件的風險；(4)NRC應將現代風險概念納入核安全法

規中，以增強法規功能；(5)核電工業和緊急處理組織應檢查並根

據需要修改應急預案，使有效應對嚴重的核能事故；(6)NRC和核

電工業須不斷在參與核能安全有關的活動中，監控核安全文化及

保持審查機制，以增進彼此的溝通交流及增加核安透明度，進而

改進核能安全。另外，對於恐怖襲擊需要重新檢視，對於用過核

燃料與高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等之安全及保障，亦需要重新評估。 

3. 日本福島事件後，我國亦加強核電廠的安全措施，包括兩次的核

能防護總體檢，如第一次總檢討之因應地震、水災(包括海嘯、極

端氣候變遷)及超過設計基準事故之防護能力，廠區電源全部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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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處理、用過燃料池完整性及冷卻能力、事故處理程序與訓練、

複合式災難事件檢討等。第二次總檢討之強化耐震能力及防海嘯

設計基準之能力、設置基準事故應變程序(包括斷然處置程序)、緊

急應變與輻射防護相關應變機制等。另外，對於可能影響核一與

核三廠安全的山腳斷層與恆春斷層，將持續研究與探討可能的影

響。而未來對於高放射性核廢料最終處置，目前仍參照歐、美、

日等國家的處理方式，將用過核燃料暫存在核能設施冷卻水池內，

待尋得最終處置場所後，再將用過核燃料由中期的乾式貯存設施

轉移到最終處置地點。 

4. 美國對於核能安全之看法為不應該涉及非技術價值判斷，而核四

未來運轉與否，須待全民共同決定；因此，可以思考美國之作法，

將核四的安全問題交由專業人員來解決，而全國民眾則可以徵詢

專家之意見，再理性思考決定核四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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